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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貨物裝卸區檢討

謝謝你於 2016 年 4 月 1 日的來函，夾附裝卸區

同業聯席會議(“聯席會議")致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

委員會有關公眾貨物裝卸區(“裝卸區")檢討結果和

建議的函件。

海事處處長於 2016 年 4 月 13 日與聯席會議的二

十多名代表會面 ，就裝卸區停泊位投標方式、〈停泊位

特許協議〉的年期及車輛通行票證收費優患事宜交換

意見。政府一直重視貨物裝卸業界對香港經濟及社會

氏生的貢獻，亦了解業界的訴求。我們在會議上詳細

解釋了各項檢討建議和新一輪的招標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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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處已竭盡所能為業界謀求最理想的安排，平

衡社會上不同界別和組織(包括區議會及居民、海;實

事務委員會及貨櫃碼頭業界)的訴求 。鑑於現有 《停

泊位特許協議〉將於 2016 年 7 月 31 日屆滿，為確保

裝卸區能在 2016 年 8 月 1 日繼續運作，聯席會議代表

接受海事處在 4 月 15 日按原定建議展開新一輪裝卸區

停泊位招標 。

海事處已於 2016 年 4 月 15 日就裝卸區停泊位開

始招標。至於車輛通行票證優患方案，我們現正安排

有關立法工作，以期早日實現，患及業界 。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(孫志強 力系。你 代行 )

2016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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